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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安居区磨溪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安居区磨溪镇实施“河长制”工作方案》的

通  知

 
各村（居）民委员会，镇直各部门，各单位：
   《安居区磨溪镇实施“河长制”工作方案》经研究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安居区磨溪镇实施“河长制”工作方案》   

                         遂宁市安居区磨溪镇人民政府 

                               2017年5月26日 
附件：
安居区磨溪镇实施“河长制”工作方案

为深入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切实改善全镇河道生态环境质量，促进河道水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建立健全河道管理长效机制，结合我镇实际，经研究讨论通过，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明确工作目标、落实管理责任、统一管理标准、严格管理考核”的要求，在全镇全面推行“河长制”。辖区各水环境功能区达到标准要求,河道两侧无入河的企业排污口和生活排污口。辖区河道内无阻水障碍物，河面基本无漂浮物，河岸无生活及建筑垃圾，无直排入河道厕所架设。河道两侧800米范围内无畜禽养殖企业，范围外的畜禽养殖企业规范整治，河道两侧茶园等餐饮业做到规范化整治，无生活污水及垃圾排入河道。人民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
　　二、工作重点
　　(一) 控污治污。全力推进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切实解决点源和面源污染。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管，按照轻重缓急制定排污口治理方案和实施计划，减少入河污染源;非汛期雨污合流口门要完全关闭，污水经处理达标排放。建立河道水质安全预警系统，制定水污染应急管理预案，实现河道水体清洁无黑臭。

   （二) 河流管养。按照“严格控制、保护生态、分类管理、占补平衡”的原则，切实加强建设项目占用河道水域的管理。

　　(三) 堤岸养护。定期对管辖区内河道堤岸进行全面巡查，督促相关单位及时修复和更新堤岸工程及附属设施，在河道两岸设置“河长制”管理标识牌。防止出现自然损坏或人为破坏(如塌陷、裂缝及树木、草皮损坏等)及沿河各种宣传牌、标志牌、警示牌破损、颜色脱落、字迹不清等。

　　(四) 河道疏浚。定期组织对河道淤积进行疏浚，确保河道水域面积不减少、蓄水能力不减弱、排涝功能不减退。

　　(五) 绿化维护。加强河道绿化日常管理和维护，采取多种形式，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植树管树的积极性。多种常绿、乡土树种，适时修枝和抚育，及时清理受害树木、补植死亡树木，做好植物种植的管理与防护，确保河道绿化成型。

　　(六) 清障拆违。加强河道执法力度，依法清除河道管理范围内的违法建筑物和其它危害河道行洪安全的物体。

　　 三、职责分工
　   磨溪镇境内河道及支流全面落实“河长制”，镇长胡兴为“总河长”，各村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河道流经村的村主任担任河长。

　　各村应管理好辖区内渠道的卫生并保障畅通，组织开展包干河道水质和污染物现状调查、制定水环境治理实施方案、推动落实重点工程项目、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做好督促检查，确保完成水环境治理的目标任务。

　　河长是各村河道水生态环境治理第一责任人，具体组织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方案，推进河道整治和保洁，截污纳管，生态修复，水质改善等水环境治理。主要承担以下工作：

　　(1) 协调执法部门对河道污染进行调查处理;

　　(2) 河道的日常疏浚、清障、保洁工作，开展河道管理日常巡查;

　　(3) 河道的乱搭乱建、乱堆乱放行为处理;

　　(4) 河道生态绿化、农业面源污染整治、河道采砂管理及长效保洁管理制度的建立;

　　(5) 对河道内病死动物及病死动物产品及时报告;

　　(6) 做好河道非法采砂管理工作;

　　(7) 服从镇统一安排和调度，配合做好突击性保洁工作;

　　(8) 确保河道整治无事故，安全设施齐全;

　　(9) 收集管理资料，建立相应保洁台账，及时上报信息;

　　(10) 做好突发事件处理，并及时汇报;

　　(11) 做好河道保洁宣传工作，引导群众自觉保持河道清洁。

　　四、工作要求
　　(一) 加强领导，形成合力。各河道所在村要切实负起责任，对本辖区的河道河段全程踏勘，摸清辖区内各河道河段环境现状，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方案，按期推进实施。同时，要加强与河长之间的沟通、支持和配合，切实把每条河流河段的工作任务落到实处。镇河长办要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加强工作指导，及时研究解决职责范围内的问题，真正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二) 加大力度，规范管理。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明实情、出实招，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查处各类违法行为，做到“有案必查、查必有果”，增强实效，在“查、处、究”上狠下功夫，巩固河道整治成果，确保“河长制”落到实处，取得成效。

　　(三) 加强宣传，营造氛围。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宣传平台，深入宣传实施“河长制”的重大意义。要向社会公开曝光一些偷排、漏排污水和不配合河道环境整治工作等现象，报道保护环境维护河道生态环境的先进事迹和个人，使人民群众真正了解并参与支持河道整治工作，增强群众保护水环境的意识，逐步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河道环境整治、建设生态文明的良好氛围。

　　(四) 强化督查，严格考核。河长负辖区主要责任，层层实行目标责任制，逐级抓好落实并纳入清洁家园工作考核。镇督查组将组织人员不定期、不定时对河道进行抽查，并公布检查结果，河长要根据督查通报情况落实整改措施，同时检查结果将纳入镇、村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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